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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倩雯
電話：08-7320415 #3678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3754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徵選辦法 (4887018_11303754600_1_4887018_11303754600_1.odt)

主旨：客家委員會「113年客家戲曲劇本創作徵選」，自即日起

開始受理報名，請轉知所屬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113年1月22日客會傳字第113680005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戲劇文學領域人才投入客家傳統戲曲劇本創作，提

升客家戲劇文化品質及藝術涵養，客家委員會特規劃辦理

旨揭活動，總獎金新臺幣65萬元整，相關活動報名資訊詳

見該會官網（https://www.hakka.gov.tw/Content

/Content?NodeID=34＆amp;PageID=47446）。

三、旨揭活動自即日起受理報名至113年5月31日止，檢附「113

年客家戲曲劇本創作徵選」徵選辦法，請轉知並鼓勵所屬

及愛好劇本寫作、熱愛客家傳統戲曲的創作者踴躍報名參

加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稚園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
副本：本土教育教學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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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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